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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月9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信证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方案的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2019年1月1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08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公司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

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之“（二）本次交易的目的”之“3、进一步改善中信证券华

南地区业务布局”和“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之“（三）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1、本次交易可明显提升中信证券在广

东省及华南地区竞争力”中对中信证券和广州证券在广东省以及华南地区的营业

网点分布情况以及中信证券筹划本次交易的原因进行了补充披露。 

2、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1、证券行业整体

经营情况”、“3、广州证券近三年营业收入大幅变动、净利润持续阶梯性下滑的原

因”和“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之“（三）本次

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2、本次交易可实现与广州证券之间优势互补并产生

良好的协同效应”中对标的资产近三年营业收入大幅变动、净利润持续阶梯性下滑

的原因以及此次收购广州证券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3、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七、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分类评价结果的影响”中对收购标的资产后，是否会对公司的评级

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保证其合规运行的相关措施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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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三、上市公司经营

和业绩变化的风险”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风险”以及“第八节 风险

因素”之“三、上市公司经营和业绩变化的风险”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

合风险”中对公司后续拟采取的人员、资产等整合措施，以及可能导致的客户流

失、员工劳工纠纷等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5、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八、越秀

金控及金控有限成为中信证券5%以上股东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中对越秀金控及

金控有限成为中信证券5%以上股东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补充披露。 

6、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及“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六、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中对越秀金控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以后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是否拟派驻董事事宜进行了补充披露。 

7、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交易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之“（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之“2、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证券业务模式的影响”以及“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证券

业务模式的影响”中对对收购之后，公司仍符合相关规定对于证券公司“一参一控”

规定的要求进行了补充披露。 

8、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一、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风险”之“（八）因无法顺利剥离导致交易失败的风险”以及“第八节 风险因

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八）因无法顺利剥离导致交易失败的

风险”中对无法顺利剥离导致交易失败的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并进行重大风险提

示。 

9、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对其他业务的具体

分类以及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1日 


